
 －1－

海  南  大  学 

关于做好推荐 2010 年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 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2010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班： 

    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10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

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〔2009〕25 号）、

《关于编制 201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的通知》（教学司

〔2009〕22 号）和《海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

推荐 2010 年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对象 

我校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内录取的应届毕业生(不含专升本、

第二学士学位和独立学院学生)。 

二、推免指标分配基本原则 

1、2010 年全校推免生的名额为 345 人，其中学术型 315 人

（推荐校外学生不少于 31 人），专业学位 30 人。 

2、以 2009 年各硕士学位点招生基本情况为参考依据，结合

硕士学位点的分布情况进行分配。具体情况见《海南大学 2010

年推免生招生目录》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推荐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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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推免工作本校、外校同时进行，各学院需要统筹考虑，

推荐校外学生的推免指标由学校统筹解决。 

2、推免生名额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两个部分,两部分名额

不可交叉使用。专业学位除工商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外，其

余各专业学位均可接收推免生。 

3、学术型推免生原则上只能申请该生本科专业对应或相关

的硕士学科专业，学校鼓励学科相关学院间学生互相推免。 

四、推荐条件 

按照《海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

研究生工作的实施办法》中规定的推荐条件执行。学生综合排名

（P）应在所学专业同年级学生前 15%以内，CET-4 测试成绩达

到 370 分以上。各硕士学位点所在学院的推免工作小组可根据学

位点的实际情况对本条件进行相应调整。 

考虑原两校学籍管理制度差异性，原海甸校区以百分制统计

成绩的学生，其所取得的加分（T）以十倍值与平均成绩相加，

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。 

五、推荐程序 

1、9 月 24 日前，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海南大学推荐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一式两份，交所在

学院教务办作初步审查。 

2、9 月 25 日，各学院对具备基本资格的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间，学院师生若对具备资格学生名单有异议，可向学院推

免生工作小组提出书面材料，由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重新审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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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各学院对报名情况按硕士点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归口分类

汇总。汇总结果（含申请表）一份报学校推免生工作小组，一份

送硕士点所在学（部门）。 

3、9 月 28 日前，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按照学校下达推免指

标的一定比例确定参加本学院硕士点复试学生（包括外校申请

者）名单，并将报名人员情况汇总后报研究生招生办。 

4、10 月 10 日前，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和

学校的具体要求组织完成本学院相关硕士点接纳推免生的复试

考核工作。 

5、10 月 12 日，各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将复试情况及拟接

收的推免生名单报研究生招生办。 

6、10 月 15 日前，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对对各学院推

免生复试情况进行研究，确定推免生名单。体检合格后，公示 7

天。 

7、其他时间安排见《海南大学 2010 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

位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进程安排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通知的免试是指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必经过全

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初试，直接进入复试。所有推免生

必须参加 201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，并按规定

及时到指定报考点予以现场确认。凡未完成网上报名或现场报名

手续的推免生视为自动放弃免试资格。 

2、已取得推免生资格的学生，不再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

试。否则，学校将不予办理相关入学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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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研究生推荐免试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、影响大、操作规

程严格的工作，必须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严格把

握推荐条件，认真遵守工作规范，切实做好今年的推荐免试工作。

对因不负责任造成工作失误和事故者，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

责任，对徇私舞弊行为要严肃查处。 

       

附件：1.海南大学 2010 年推免生招生目录 

     2.海南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

3.海南大学各学院初选推免生候选人名单汇总表 

4.海南大学 2010 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 

取工作进程安排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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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海南大学 2010 年推免生招生目录 
硕士学位点 学

部 序号 专业名称 

09 年

招生

人数 

预分

配指

标 

硕士学位点所在学院 备注 

1 南药学 6 3 

2 植物学 18 8 

3 果树学 9 4 

4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17 7 

园艺园林学院  

5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10 4 

6 作物遗传育种学 26 11 

7 植物分子遗传学 9 4 

8 种质资源学 10 4 

9 农业生物技术 15 6 

10 橡胶学 6 3 

11 能源植物 3 1 

12 发育生物学 7 3 

1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6 11 

14 土壤学 7 3 

15 植物营养学 7 3 

16 草业科学 5 2 

17 林木遗传育种 3 1 

18 森林培育 3 1 

19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7 3 

农学院  

20 分子植物病理学 8 3 

21 作物害虫学 3 1 

22 微生物学 17 6 

23 生态学 11 5 

24 环境工程 6 3 

25 植物病理学 7 3 

26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3 1 

27 农药学 6 3 

28 森林保护学 5 2 

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  

29 海洋生物学 7 3 

热

带

农

业

与

生

命

科

学

学

部 

30 水产养殖 20 8 
海洋学院 

 

 

1 食品科学 17 7 

2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13 5 
食品学院  

3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 4 

4 材料学 20 8 

5 化学工艺 8 3 

6 生物化工 11 5 

理

工

学

部 

7 应用化学 16 7 

材料与化工学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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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岩土工程 9 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 

9 应用数学 9 4 

10 通信与信息系统 13 5 

11 信号与信息处理 6 3 

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8 3 

信息学院  

13 农业机械化工程 5 2 机电工程学院  

1 世界经济 14 6 

2 金融学 11 5 

3 工商管理硕士 79  

经济学院  

4 企业管理 17 7 

5 农业经济管理 15 6 
管理学院  

6 法学理论 5 2 

7 法律史 5 2 

8 刑法学 7 3 

9 民商法学 17 7 

10 诉讼法学 13 5 

11 经济法学 8 3 

1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 1 

13 国际法学 4 2 

14 法律硕士 152  

法学院  

15 政治学理论 8 3 

16 中共党史 4 2 

1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2 

1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4 2 

19 思想政治教育 16 7 

政治与行政学院 

 

  

  

  

  

20 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

学 
10 4 

社

会

科

学

学

部 

21 旅游管理 11 5 

旅游学院 
 

  

1 文艺学 10 4 

2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 3 
人文传播学院 

 

  

3 英语语言文学 10 4 外国语学院  

人

文

学

部 4 美术学 10 4 艺术学院  

1 中国哲学 5 2 

2 外国哲学 4 2 
社科中心 

 

    

3 政治经济学 5 2 经济理论研究所  

合计(不含专业学位) 659 275     

    注：学部内相关学科硕士点接收推免生预分配指标可以互相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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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海南大学 

2010 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
 

姓    名  性别  身份证号  

所在学院  所学专业  

联系电话  申请类型 
□ 学 术 型 
□ 专业学位 

申请学校 申请专业一 申请专业二 是否服从专业

调剂 

    

    

获奖情况（可加页） 

 

 

发表论文或其它研究活动情况 

 

 

自 荐 信 
（请介绍你的学习情况、曾参与过的科研工作、科研学术兴趣以及其他对于申请成

功有参考价值的内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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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保证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如果我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，我

同意海南大学取消我的申请或推免生资格。” 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学院推荐意见： 

 
 
 
 

该同学所学专业同年级共有      人，其前三年的加权成绩为     ，综合排名

为    （   %），其中奖励加分（T）为      ，CET-4 成绩为    。 
 

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公章 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公章 

学校推免生工作小组意见： 

 
 
 

公章              日期 

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日期 

注：此表须用 A4 纸正反打印（一式两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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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海南大学各学院推免申请学生名单汇总表 
学院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前三年平均绩点

（成绩） 
排

序 
姓名 学号 

性

别 

专业

名称 
P1 P2 P3

加权

成绩

(P0)

CET4
成绩

是否

有违

纪违

法记

录 

是否

有重

修重

考记

录 

加分

（T）

综合成

绩

（P0+T）

综合

排名

（P）

申请学校

申请

专业

一 

申请

专业

二 

相关

说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学院推名小组组长签字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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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海南大学推荐免试攻读 
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工作进程安排表 

 

截止日期 工作内容 备注 

9 月 24 日 
具备推荐条件的学生向学院递交

申请表，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

初步审查，并予以公示 
公示 3 天 

9 月 28 日 各学院确定参加本学院硕士点复

试学生名单 
 

10 月 10 日前 各学院完成本学院硕士点学生复

试工作 
 

10 月 12 日 各学院将本学院硕士点复试情况

报研究生招生办  

10 月 15 日 

推免生工作小组对复试情况进行

研究，确定拟录推免生名单，并进

行公示。各学院组织学生填写全国

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

记表 

公示 7 天 

10 月 20 日 研究生招生办统一组织获得推免

学生体检 
 

10 月 21 日 学校发文公布推免生名单，报省招

办审批  

10 月 25 日 
学生领取推免生网上报名校验码

并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

行网上报名 

请以学院为单

位到研究生招

生办公室领取

10 月 25 日 取得推免资格的考生到我校报名

点进行现场确认 
 

 
 


